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
单位名称：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
二、项目名称
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石灰窑设备维保服务项目
三、项目内容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位于日照市岚山区山钢日照公司院内，主要设备为3×500TPD套筒石灰窑，维保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原料贮运系统、煅烧系统、成品分级贮存输出系统、石灰钝化及脱硫剂生产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施耐德）等。具体要求如下：
1、 维保承包方（以下简称“乙方”）承包负责上述设备（系统）除炉衬耐材更换、换热器管束更换等大型设备的大、中修以外的全部设备的检维修业务。主要包括：设备检修计划制定、设备的专业点检、辅材备件需求的提报、设备维检、设备抢修、备件修复及准备、技改技措、临时（单独）安排的其它维检任务等。
2、 乙方应确保承包范围内设备安全、经济、稳定运行，保证设备性能在承包期内处于良好状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承包任务。
3、乙方设备维保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制，发生设备需紧急抢修事项，乙方检修人员1小时内到岗。
4、服从甲方维修工作安排及现场协调，遵守甲方各项安全、环保、消防等管理制度。
5、维保人员配置
总需求人数不低于16人（含现场项目负责人、安全员），专业维检人员不低于总人数70%，专业维检人员条件：从事石灰套筒窑维检或相关工作3年及以上，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不低于70%（包括但不限于高低压电工、电气焊、高空、指吊、叉车、煤气作业等作业证）。
四、资格要求
1、乙方具备一般纳税人资质，注册资本金300万元及以上，具备符合条件的维保人员，且享有良好的信誉和企业形象，鉴于套筒窑生产保供的特殊性，若中标维保业务，无调整适应期，须无缝对接保障设备生产稳定。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第三方代理投标。
3、本项目禁止分包或转包。
4、投标人不按要求投标或提供资料，评标委员会将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评审；招标人就以上要求发现投标人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有权做废标或取消中标资格处理，投标保证金有权不予返还。
5、 [bookmark: OLE_LINK1]公告及投标报名时间
2026年5月15日8:00时至 2026年5月21 日17:00时（北京时间）。
6、 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厂区院内（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临钢路1号）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会议室。
7、 公告截止时间
2026年5月26日12:00时（北京时间）。
本次招标采用线上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报名及缴纳标书费200元人民币，并提交电子邮件接收地址。
公告地址：http://bidding.jigang.com.cn；
或登录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外网主页：www.jigang.com.cn，点击“济钢集团有限公司阳光购销平台”。
标书费只开具收据且不退还，收据应在一个月内领取，不提供邮寄服务。
8、 投标保证金
本次招标收取投标保证金人民币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
投标保证金应在2026年5月26日12:00时(北京时间）前，电汇或转账等方式交纳，投标保证金交纳账户详见“十一、招标人账户信息”。
交款联系人：侯先生              联系电话：13791047583
中标结果公示后，1个月内退还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合同且办理完履约担保手续后予以退还，期间谢绝电话咨询退还事宜；已交纳投标保证金，因故未投标的，请告知。
9、 开标时间及地点
2026年5月26日14:00（北京时间）；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会议室。
10、 资格审查方式及履约保证金
资格后审。
中标人在接到招标人中标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缴纳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现汇）。拒不交款者招标人有权另选中标单位，并没收投标保证金。中标单位中标后不能履约或不能按照公告要求履约的，招标方没收其履约保证金，同时保留辞退中标方的权力。
十一、招标人账户信息（投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交款账户）
招标人账户名：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
开户行：日照岚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虎山支行
账号：9110  1110  4024  2050  0024  80

十二、招标文件澄清或答疑
1、在招标截止日前，招标人有权就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澄清文件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到潜在投标人所提交的电子邮箱内，发布日距招标截止日不足3日的，开标日期相应顺延或在征求投标人意见后，不予顺延。
2、投标人要求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招标截止时间5天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邮箱：591627087@qq.com，同时向该邮箱发送PDF版和word版澄清问题文件。澄清要求文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及投标项目，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招标人在招标截止日前3日答复，答复不说明问题来源。
3、请潜在投标人每日登陆其所提交电子邮箱查找是否有招标澄清或补充文件及现场澄清通知等信息，招标人不再单独通知，怠于登陆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标人承担。
十三、发布公告媒介
本招标公告在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济钢电子招标系统网站发布。除上述媒介以外的媒介转载或发布与本次招标相关信息的，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方责任的权利。
十四、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厂区内（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临钢路1号）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
联系人：侯先生   联系电话：13791047583


山东济钢泰航合金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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